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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项目概述

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焦化部新订1套焦炭计量高精度皮带秤。

该项目具体要求包括焦化焦炭计量皮带秤设备供货（含辅材）、指导安装、调试、培训、售后等方面的内容，另现场需增加监控系统，监控需远传至焦化中控室进我部大屏系统，监控视角共两路，一路为现场称，一路为计量表。
对所提供设备的安全性、可靠性、适用性、完整性负责。         

2 产品执行标准

执行《GB/T 7721-2017》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(皮带秤) 国家标准。

3 皮带秤体结构要求

现场需在1条带速1.6m/s，带宽1.2m的运输皮带上加装皮带秤，计量物料重量。要求：

采用多单元阵（分）列高精度皮带秤，每台秤共八组独立称重单元，每组称重单元带两只抗侧向力传感器。
双轮重力测速传感器，具有双秤对比功能，进行偏差报警，可在线校验，无需停产，在线标定。自动挂码检测方便、可靠，控制箱材质为不锈钢304。

称重传感器要求采用抗侧向力形式，增加温度、角度补偿模块，提高精度，防护等级IP68。
要求对皮带秤架改动小。
智能化仪表，通过建模算法，提升系统稳定性。
标定精度0.3%（实物标定），使用精度优于0.5%；设备使用稳定，三个月以上不需校验调整，自动校零和跑皮功能。

皮带秤系统具备数字通信RS485或232接口，标准modbus协议，可接入计量网络系统，具备远距离去皮、检定等操作功能。

配备专用软件，可远程实时观察数据；远程去皮、检定、皮带秤运行状态记录、运行过程各种报警内容记录、各项操作内容记录、故障维护日志、生产统计报表等查询功能。
根据现场生产实际状况，要求秤体安装停产时间不超过4小时，标定校验时间不超过4小时（标定1次，校验3-5次）。
4 皮带秤参数

	名称
	安装

皮带秤数量
	宽度
	小时流量
	安装

坡道角度
	运行速度
	安装位置

	焦炭皮带
	1套
	1.2米
	800吨/小时
	10°
	1.6米/秒
	炼铁：c110
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5 供货范围
	序号
	名称
	数量
	要求
	备注

	1
	皮带秤
	1套
	包括机架部分（模块式称体、抗侧力称重传感器、测速传感器、重型测速装置）、控制部分（控制仪表、数字化模块）等满足皮带秤运行所需的全套设备。
	标定精度0.3%，长期使用精度0.5%

	2
	计算机
	2台
	I7\8G\SSD500G\GT1030 2G\24寸
	双操作室同时可视（焦化和炼铁）

	3
	称重软件
	1套
	配套皮带秤
	

	4
	监控系统
	1套
	一台上位机和3台摄像机
	含附属材料


注：1、供货范围并不局限于表格所列项目，供货方必须保证设备的安装完整性与运行安全性。

2、现场仪表与电脑采用光纤通讯，现场所有控制、仪表箱等，选用304不锈钢材质。
6  安装要求

6.1 所有产品均按国家标准进行制造，投标方并向招标方提供相关产品合格证书。

6.2 投标方派技术人员到招标方厂里，指导将称体及整个系统安装好；并调试整个系统，使其达到设计要求，投标方对招标方相关使用人员进行培训。

6.3 秤体的安装及注意事项

将秤体均匀的安装在皮带架上面。如遇皮带运行时，皮带架子震动较大，招标方需出方案加固架子。运输时锁好限位螺栓，装卸及运输过程中保护好传感器出线不要碰断。

6.4 多功能信息屏安装在招标方指定的位置悬挂起来，便于相关人员观看。

6.5 称重显示仪表安装在招标方指定的位置，将仪表安装牢固，考虑调试、维修、碰撞等。

7 双方的责任和义务

7.1 招标方在项目施工前根据投标方的要求，提供现有设备的使用和工艺要求等相关资料，投标方根据所提供要求进行设计并指导施工。

7.2 招标方需派专业安装人员配合投标方的指导现场施工。

7.3 投标方提供整套设备，负责整个系统的设计与调试；对系统的完整性，可靠性负责。

7.4 投标方提供设备的相关技术资料（含说明书、合格证等技术文件）。

7.5 投标方负责对招标方技术人员、操作人员、维护人员进行培训。

7.6 投标方必须严格按照招标方的相关安全操作规程标准化作业，遵守招标方相关规章制度，协调指挥，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及工程进度进行安装调试指导。

8 售后服务要求

8.1 投标方保证给招标方提供的货物是全新的、未使用过的、是用严格的工艺和最佳材料制造而成的正品，并完全符合本协议规定的质量、规格和性能的要求。

8.2 投标方对货物在正确安装、正常使用和保养的条件下，对在质保期和保修期和使用期限内具有满意的性能负责。

8.3 质保期或成本保修期内，如果系统其他任何部件需要返修或更换，投标方提供临时部件，保证系统的运行和使用不中断或受到任何影响，直到返修或更换的部件到达和安装调试好为止。

8.4 成本保修期到期后，投标方承诺向招标方继续提供以下维修服务：硬件设备故障检查和维修、备件更换、软件故障的排除、软件升级服务等。并在接到传真件通知后的24小时内派技术人员到现场提供服务。

8.5 投标方保证售后服务技术人员将切实保障业主的利益、实事求是的向业主提供故障原因、售后服务处理办法等情况，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发生的故障。



